
不同法律形式的非政府機構管治
在香港，非牟利機構以不同形式和法律地位存在。本地的非牟利組織一般會被統稱為「非政府機構」，但並非所有非
政府機構都是非牟利性質。同樣地，根據《稅務條例》第 88 條規定，並非所有非牟利組織都會被稅務局評定為享有
免稅地位的「慈善組織」1。而非政府機構的名稱往往反映機構的組織性質或法律形式，例如：「社會企業」、「協會」、「基
金會」及「社團」。

非政府機構的法律形式
非政府機構會根據他們認為最適合其運營需求的法律方式成立。以下是常見的分類：

社團 — 按《社團條例》（第 151 章）註冊，多數為規模較小的社團或協會採用。

公司 — 按《公司條例》（第 622 章）成立。大部分慈善團體都是以擔保有限公司形式成立，其成員只需承擔預先設定有
限的法律責任。一些容許利潤分配或資本及投票權按股數分配的非政府機構，則通常會以股份有限公司形式成立。

法定團體 — 由香港立法機關通過立法而成立。大部份此類型的非政府機構通常具悠久歷史，例如香港童軍協會於
1927 年根據《香港童軍協會條例》（第 1005 章）成立。一般情況下，現今很少有新的非政府組織以法定團體形式成立。

信託 — 信託公司可根據《受託人條例》（第 29 章）註冊，由個人組成的一眾受託人可根據《註冊受託人法團條例》( 第
306 章 ) 成為法人組織。信託是一種受信安排（不是法人實體），允許受託人代表某些受益人持有資產。

本文將比較兩種非政府機構最普遍採用的法律形式 — 社團和公司，探討它們的合規要求。有限公司可以擔保有限公
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形式成立，由於此兩類公司以擔保有限公司成立的機構，較普遍被稅務局給予免稅地位，以下內
容會集中討論擔保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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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稅務局（2019）:《屬公共性質的慈善機構及信託團體的稅務指南》。（英文版）
2 香港警務處牌照課（2018）: 申請須知 – 根據《社團條例》（第 151 章）申請註冊社團 / 豁免註冊。
3 公司註冊處（2017）: 成立本地有限公司（小冊子）。

社團與公司
社團 2 擔保有限公司 3

法例 《社團條例》（第 151 章） 《公司條例》（第 622 章）

批核的政府部門 警察牌照課 公司註冊處

憲法文件要求 註冊需要社團規章、組織章程或會議記錄，以
顯示社團宗旨或目的

需要含有必備條文的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章程
細則」）。公司可採納第 622H 章訂明的章程細
則範本中任何條文或全部條文作為機構的章程
細則

法律主體地位 非法人團體（不具獨立法律主體的地位） 法人團體（具獨立法律主體的地位）

成員之責任 按情況而定，成員可能需要無限制地承擔個人
責任

成員的法律責任，限於各成員藉章程細則分別
承諾在公司清盤時，支付作為公司資產的款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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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 2 擔保有限公司 3

幹事 / 董事之責任 幹事必須履行《社團條例》、其他香港法例以及
普通法下的義務，尤其是信託責任

董事必須遵守《公司條例》第 465 條規定的責
任以合理水平的謹慎、技巧及努力行事和根據

《公司條例》規定的其他法定義務，以及普通法
中的其他信託責任

註冊所需負責人人數 3 位幹事 最少 2 位個人董事

公司秘書 沒有特定法例規定 必須委任一名在香港的自然人或一個法人團體

周年申報 沒有特定法例規定 在《公司條例》規定的時間表內須以指明表格交
付公司資料，包括註冊辦事處地址、董事和公
司秘書等資料，並一併交付財務報表的經核證
副本（其中包括核數師報告及董事報告）

其他要求 社團應在資料更改後的一個月內，提交更改資
料申請表

機構必須履行《公司條例》規定的提交的其他文
件和非涉及提交文件的基本責任 4,5，否則責任
人可能會受到罰款或監禁

以上列表列出了兩種法律形式之主要區別。簡而言之，與擔保有限公司相比，社團的註冊過程和合規要求相對簡單。
由於擔保有限公司有嚴格的合規要求，為其管治奠定了更堅實的基礎，要求董事會具相當的專業知識。有限公司的
獨立法律主體地位亦方便了機構進行某些業務交易 ( 如開設銀行帳戶或租賃辦公室），並為其成員提供保障。而由於《社
團條例》沒有將幹事須承擔的法律責任設限，他們會承擔更多的個人風險和責任。

良好管治及董事責任
一般而言，社團形式較適合業務風險非常低的小型非政府機構，其幹事和職員負上法律責任的可能性不高。若機構
的活動須領取政府牌照、受法例監管或合同約束，其成員和董事或會因而承擔個人責任，則較適合以擔保有限公司
形式運作。必須注意的是，儘管作為法人的公司只承擔有限責任，其董事會成員和機構負責人仍可能因其非法行為
或過失承擔法律責任。未能履行董事職務或進行任何違法行為都可能導致以個人名義被罰款或監禁。為協助董事 
履行其職責，公司註冊處出版了《董事責任指引》6。除此以外，所有董事會成員或機構幹事，包括社團或其他法律形
式組織的董事會成員，也需要根據普通法承擔作為機構代表的信託責任。

總體來說，非政府機構應在評估其活動相關的潛在法律風險後，決定最適合其運營的法律形式。不論機構選擇了那
一種法律形式來運作，良好管治是實踐機構使命的根基，而機構堅持的管治原則，應超越而不限於合法守規。

4 公司註冊處（2019）: 擔保公司須根據《公司條例》（第 622 章）提交文件的基本責任清單。
5 公司註冊處（2019）: 擔保公司須根據《公司條例》（第 622 章）及《公司（披露公司名稱及是否有限公司）規例》（第 622B 章）履行關於非涉及提交文件的
 基本責任清單。
6 公司註冊處（2014）: 董事責任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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